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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主义的和平宪政诉求 

—— “国是会议”与“国是宪草”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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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初在国家混乱之际，部分社会团体和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政治事务的热心，决定在上海召开全国性的社

会团体会议，共商国是。上海“国是会议”得到了全国各地社会团体的支持，并且通过了“国是会议宪草”，为

国人描绘了一幅组建联邦国的政治蓝图。国是会议反映了地方精英和平宪政诉求，“国是会议宪草”部分内容后

来也为国家正式宪法所吸收，从而在近代宪政史上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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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至 1926 年，近代中国出现“联省自治”

运动，其实质是在中国追求联邦主义国家体制。当时

南方十二省积极响应这场运动，先在地方制定省宪，

然后在这基础上制定联邦国家宪法，成为“联省自治”

中两大重要目标。在参与“联省自治”运动的各省纷

纷制定省宪法，进行地方联邦主义与省宪运动时候，

出于建设联邦国的目的，一些社会团体内部出现了要

求制定联邦国家宪法的要求。就整个“联省自治”运

动而言，它发起于民间士绅、学者和醉心于民治主义

的知识分子之间，其中虽有部分军阀曾信奉之，但只

有那些确认联省方式，是惟一可以解决中国当前问题

的士绅、学者和知识分子们，才会真正执著地去推动

他们坚强的信念[1](319)。这其中 显著的就是一九二二

年五月在上海总商会召开的“八团体国是会议”，集中

地反映了全国各地士绅团体和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的要求。因此，本文将在对“国是会议”和“国是会

议宪草”(以下简称“国是宪草”)的评述中，一窥当

时社会团体与地方精英对于宪政和联邦制的追求与梦

想，进而探究其历史意义与价值。 
 

一、“国是会议”的召开与 
 “国是宪草”的产生 

 
在南方各省开展省宪运动之际，上海国是会议的

联邦主张也为各方所注意。“国是会议”是由全国商会 

联合会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联席会议所发起，征求到

各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农会、工会、银行工会、

律师工会、报界联合会等团体同意，经过以黄炎培为

主任的国是会议筹备委员会 7 个月的筹备，1922 年 5
月 8 日在上海总商会召开，由于战争影响法定代表人

数，正式会议直至 5 月 28 日举行。 
“国是会议”召开后即以“中华民国八团体国是

会议国宪审议会”的名义，发布“劝告各省速制省宪

之通电”，提出：“惟有速制省宪克期公布，然后联合

各省完成联省宪法，各省有泰山之安，斯全国有磐石

之固。……切望各省已成省宪者赶速实行，未成省宪

赶速制宪，以为将来国宪根本。”[2](4)希望实现省宪与

国宪的良好互动。并且“发表宪法草案之通电”，该通

电宣称：“由是以国是会议之名，预拟国宪草案以供全

国人民采择，其中要点可得略陈：一定中华民国为联

省共和国，二列举联省政府与省政府之权限，三定国

防军不得过二十万人，分驻国防要地，岁费不得过联

省政府岁出百分之二十，四定各省军队为民团，五限

定何种为联省政府收入，其余通为各省收入，六定军

人解职未满三年者，于联省政府及省政府皆不得当选

为首长，七定现役军人不得以文字向公众发表政治意

见……”[3](5) 终实现“既以杜野心家之专欲，亦以防

割据者之借名，乃至教育生计特定专章，供共和精神

得深厚之培养与公平之调剂。”[3](5)体现了建立联邦制

中央政府，以消除军阀割据、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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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目的。对于会议代表之分配，当时他们决定的原则

是：(一)各省区省议会各选代表 2 人；(二)各省区总商

会各选代表 2 人；(三)各省区省教育会各派代表 2 人；

(四)各省区省农会各选派代表 2 人；(五)各省区现已成

立之省工会各选派代表 2 人；(六)全国银行工会合选

派代表 4 人；(七)满蒙回藏各工会各选派代表 2 人。

至于各公团选派手续得由各公团按照会内习惯自行定

之[1](319−320)。实际到会代表 35 人[4](113)，代表来自十四

个省的团体，显示国宪会议在很大程度上获得各地商

会、工会、农会等社会团体支持。 
当时，鉴于袁世凯的专制教训，许多知识分子已

经接受以联邦制为救时局之良策，联邦主义思想开始

取得舆论的主导地位，并且湖南省已经于 1922 年 1
月 1 日正式颁布“湖南省宪法”，开始了初步行宪实践，

得到许多省份响应，让国人仿佛看到了希望。在这种

情况下，张君劢接受国是会议“国宪草议委员会”委

托，以美国、加拿大、瑞士和德国等联邦制国家的宪

法为蓝本，以建立联邦制国家为目标，拟定“国是会

议宪法草案”甲、乙两种文本。宪法文本“以餍民意，

适合国情，顺应世界潮流为标准” [5](3)。自 6 月 24 起，

至 8 月 23 日止，开临时会九次，常会七次，逐条讨论

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反映了国是会议参与者高度

的责任心和宪政素养。从这个角度看，“国是宪草”是

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无疑张君劢的作用是 主要的。

甲、乙两文本区别在于甲设总统与国务院制，而乙取

委员会制，其中乙种文本是受章太炎所托。甲种文本

共 104 条，分总则、联省及各省权限之划分、参议院、

大总统、国务院、法院、法律、行政、国民之权利义

务、国民之教育与生计、附则等 11 章。乙种文本共

101 条，分总则、联省及各省权限之划分、参议院、

国政委员会、法院、法律、行政、国民之权利义务、

国民之教育与生计、附则等 10 章。两种文本都体现了

联邦制的精神。但 能代表国是会议的，影响 大的

是张氏的甲种文本。张氏随后也作《国宪议》，在 1922
年 8 月交由时事新报社出版，详细阐述所拟宪法草案

甲种文本的立法主旨、方法和理由。因此以下就以甲

种文本为例，详细分析当时的社会团体与自由知识分

子心目中的联邦国家模型。 
 

二、“国是会议宪法草案”： 
   构建联邦国的宪法模型  

 
从总体上观之，“国是宪草”甲种文本是以追求建

立联邦制国家为目标的国家宪法，而不是地方联邦宪

法，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 详细划分中央与省之事权，确认省为地方联

邦，建立联邦国家体制 

在宪草方案中第一章“总则”第一条就明确规定

“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 [6](750)，紧接着在第二章中，

以突出位置规定“联省及各省权限之划分”，而“国民

之权利义务”则被放至第八章，大异于一般国家宪法

规定。这样的安排源于张君劢的判断：“联邦立国，以

中央各省权限之划分为中心， 此章常为开宗明义之

文，以不如此，则其他各条，无所附丽也。”[7](12)而对

于省权与中央权限的划分，则仿加拿大宪法模式，即

同时列举制，列举中央事权二十七项，省之事权十五

项，“故我以为不如将双方之权限，同时列举之，列举

中央权限者，所以保障中央也，列举各省权限者，所

以限制各省，不得以剩余权对抗中央也”[7](17) 。之所

以追求联邦制而放弃中央集权制，是张君劢从中国政

治观察现状而得出的一种策略。张君劢认为集权主义

在中国的政治实践已经走进死胡同，必须改变思路，

通过在地方建立联邦制，进行民主政治的试验，开启

民智，将 终为建立联邦国打下基础，“且经实验之后，

则人民知识进步，而政治能力加增，甲省之所为，乙

省得以之为观摩之资。……而我之所以毅然以联省宪

法进者，区区微意，亦正在此耳。”[7](20)这其实就是解

决一个塑造联邦制建设的基础性的问题。中央集权下

的“省”与联邦制下的“邦”有两个重要区别：一是

地方行政事权之来源，在前者之下，省之事权为普通

法律所赋予，存废均由中央立法机关主导，地方不得

根据法律对抗中央，而在后者之下，邦之事权为宪法

所赋予，中央立法机关的普通法律无权更改之；二是

地方行政区域之官僚任免与监督之权，在前者之下，

行政区域隶于中央政令之下，则官僚任免与监督之权

由中央行使之，在后者之下，邦既已经为主权团体，

国家宪法所规定之事权非中央所能干涉，则其行政立

法权邦能自定。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在宪法中能做到

中央与地方权限明确划分，则“以省为单位也，则其

国为联省国，以邦为单位也，则其国为联邦国，二者

似二而实一者也。”[6](16)即把中央集权下的省转变为联

邦制下的邦，如依上之规定条件之满足，国家体制将

从单一国制转变为联邦国或联省国。这样，省级自治

能否实现成为政治秩序是联邦主义还是集权主义的试

金石。如果这种转变的实现，地方省已经成为主权团

体，则有地方宪法为理所当然之事，“今后各省，既与

中央为对待体(coordinate),省宪法之制定权，当然归之

各省，使省而无制宪之能力，则何联邦之可言。”[7](19)

必须明确的是，“国是宪草”认为邦虽为主权团体，但

也并非是获完全主权，其主权仍是受联邦国宪法一定

程度之制约，因此对于邦之政体之安排，邦并没有完

全自由选择权，这其实是张君劢借鉴美国、瑞士和德

国等联邦国宪法而得出的结论。因此在国宪对于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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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规定，是遵循联邦国之通例。 
(二) 中央政体是总统制与责任内阁的调和体 

这种设置是张君劢模仿德国宪法后作出的选择。

在张君劢的政治理念来看，纯粹的总统制和纯粹的内

阁制都有其不能克服的重要弊端，前者易导致总统一

人独裁，而后者则会造成议会专制。从在中国的政治

实践来看，纯粹的总统制和内阁制都没有取得预期的

效果，而“总统制与内阁制之调和”的政体，则能够

避免上述弊端的发生。这样比较完美的政体安排在德

国宪法中得到了体现，引起了张君劢的重视，“此总统

由全国国民选举之规定所由来也。自此点论之，德总

统之地位，与美同，与法异。然总统虽由民选，不自

当内阁之冲，一切行政有内阁以负其责。故自此点论

之，德总统之地位，又与法同而与美异。如是，德总

统盖调和法美二制而出者也。”[8](261)即在议会政治之

下，以民选总统为总统，兼收二者之长，而去其弊。

但是这样看似完美的设计并非没有问题，当时就有学

者指出这里面包含着的深刻矛盾，“内阁制与总统制混

在一处，事实上一定发生困难，因为定政策的是一个

人，负责任的是另一个人。大总统定了政策，叫内阁

去向国会负责，国会不赞成大总统的政策，只能叫内

阁辞职，却不能叫大总统变更他的政策。”[9]这样 终

的结果是，内阁总理一方面要得到国会的信任，另一

面也要执行总统的政策，夹在总统与国会之间，真是

“两姑之间难为妇”，势必一事无成。其实对于这个问

题，宪草起草人并非没有意识到，在其看来，这种政

体设计至少有六个疑问需要解决，其中 大的就是“总

统可以反对议会，议会之可以反对总统，皆由于两机

关同发源于民选之所致。惟其同发源于民选，故其同

发源于民选，故各以民意为口实，而可以成此两不相

下之局。其为良欤，不良欤？……故我以为得新宪法

中 使吾怀疑者，莫此为甚。”[8](265)德国新宪法虽然

是有些问题，但也不是没有克服办法，张君劢就认为

如果运用得法，总统能在全国舆论纷纷集矢于议会之

日，行使宪法赋予他的任命内阁、否认议会提案而提

交国民公决的权力，上述运作中的问题则不会出现。

“诚如是，此制且为天下万国所取法可焉。” [8](265)

因此，就总统制、内阁制和“总统与内阁调和制”三

种政体比较而言， 后一种政体是当时 能适宜于中

国政治的，正是所谓“三害相权取其 轻”。 
(三) 议会采一院制，而不是二院制 

张君劢承认两院制是联邦国之通例，下院代表全

体人民，上院代表各州[7](41)。但是在“国是宪草”中

对于议会的设置，“国是宪草”确定实行一院制好于二

院制，这其实是于张君劢从对现实政治观察和精英政

治理念出发得出的结论。湖南制宪与行宪过程中出现

的选举舞弊情况让张君劢觉得选民民智的不可靠，“以

今日之国民，无论何种之民选制，皆不过便少数人之

操纵，而与民意无涉焉。”[7](43)因此在选民登记未完成

之前，应该停止选民之制的运作。停止选民制后，议

会中的只会出现参议院，而对于参议院的组成，张氏

主张以省议会和全省之教育、农工商会为选举机关，

选举议员组成。在张君劢看来，这样的选举有四利:
①会员人数可以稽考；②入会者有姓名有资格，不会

出现冒名顶替现象；③五种会议参加者均为有智识有

职业阶级，知道选举权之宝贵；④有智识有职业者负

选举之责，较之无知愚民将选票任意出卖的，其所选

代表，必较为可信[7](43)。但是一院制在张君劢看来，

仍只是权宜之计，两院制既然是联邦国之通例，未来

作为联邦国的中国的立法机关设置当然也应该是以两

院制为改革方向，“此一院制之参议院，不过暂时之方

法耳，待户口册、选民册既已编成，当然以民选之众

议院，与参议院相合而为两院。” [7](44)因此，张君劢

认为阻挡中国实行两院制的根基在于，民智低下而形

成的选举黑幕无法真正代表公正的民意，从而有害于

国家推行的宪政民主建设，因此由社会精英团体选举

出的代表组成的一院制成为了必然的选择。张君劢的

先一院后两院的“两步走”议会构建程序模式深刻地

反映了张氏的精英政治心态。但另一方面这种从国情

出发而不盲从外国制度的做法也是值得肯定的。 
(四) 主张全国法制统一，反对地方自定法典与法

院编制 

如果全国法制不统一，会造成两个明显的不良后

果，第一，如果各地自定法典，造成法律规定不统一，

而给狡黠者钻法律空子之机；第二，各地法院判决依

据法律不同，则司法断案必异，无法实现司法公     
平[7](63-64)。“湖南省宪法”与“浙江省宪法”公布后，

张君劢就对地方宪法中规定自定法典与法院编制权大

为不满，认为是破坏法制统一与侵夺国宪权限之举。

因此，当张君劢拟定的““国是宪草””中，就强调了

中央政府才拥有制定法典与法院编制之权，“司法权由

联省政府所设大理院及各省所设法院行使之；法院之

编制及法官资格由联省政府公布法律，各省得按此项

法律在省内设立法院。”(“国是宪草”第 50 条)[6](756)

并且在从对世界之联邦国，如美国、瑞士和德国的法

制规定的比较来看，张君劢也得出两个重要结论：“必

法典不统一而后为联邦者，谬论也；必全国法院，不

出于同一系统，终审权属之各省，而后为联邦国者，

亦谬论也。”[6](66)“故我以为今后即为联邦国，而司法

权之统一，乃立国之根本方针也。”[7](67)法制的统一与

否已经与联邦国建设成功与否紧密相连，可见法制统

一在张君劢心目中的地位，也能知道为什么张君劢如

此反对省宪对于法制分权的趋势。 
这样，以划分省权为基础，开始确认地方联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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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奠定省制在宪法中的地位；而在中央则实行

总统制与内阁制混合体的行政体制安排，一院制的立

法体制安排和强调法制统一的司法体制安排；实现了

国家政治权力散布于各个独立而又互相作用的政治中

心，体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独立和依存、竞争与

合作的关系，使人们有可能把处理共同问题的有效的

中央权力同保留地方自治特色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政

治原则，联邦主义与宪法权力的分散有关。这样，联

邦制体制的构成要素可以在共同决策和根据正当权利

进行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得以分享，而共同政府的行为

可以这样治理，使得他们各自的完整性得以维护。”
[10](7)地方体制与中央体制这二者的结合，形成极端的

中央集权和松散邦联之间一种折衷形式，一部关注分

权并保证中央与地方政府所分得权力不会被剥夺的书

面宪法从此诞生，“国是宪草”无疑在整体制度上已经

构建起了联邦主义大国的宪法模型。 
 

三、“国是会议”与“国是宪草”的 
历史意义与价值 

 
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联邦主义作为民国初期宪

政道路挫折后基本模仿美国出现的一种复合共和制政

体，从本质上并不是对于宪政的抛弃，而是结合国情

对于宪政的深化。从各地的省宪法发展到国是会议的

联省宪法，作为一种政体选择的模式，“联省自治”或

者联邦主义显然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理解与支持。国

是会议全程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职业团体代表积极

参与，期间没有任何军阀代表，而“国是宪草”作为

宣告国家一级联邦主义政治体制的根本大法，也在一

定程度使联邦主义上摆脱了“分裂”或者“割据”的

不实之罪。在肯认各省自治的基础上，联省而为联邦

国，这是追求和平、自由和自治基础上的统一，这种

由下而上的政治构建模式与武力统一下的自上而下的

中央集权制模式完全是对立的。但是随着北伐战争的

开始，中国政治开始由美国模式向苏俄模式的转变，

和平的联邦主义让位于武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主义，

近代史上唯一的联邦主义尝试为武力所扑灭，“国是会

议”和“国是宪草”也逐渐为人所淡忘。 
尽管如此，但并不是说“国是会议”和“国是宪

草”甲、乙种文本没有任何历史意义或价值。从“国

是会议”本身角度来看，国是会议内部有筹备处，设

有正副主任、文牍员、会计员、庶务员，宣传部、交

际部，制定了组织大纲与议事细则， 后也成立了国

宪草议委员会和国民监督财政委员会，全部机构与组

织成员均由民主选举产生，会议形式也有筹备会、谈

话会、临时会、正式会等。筹备会议时间七个月，会

议时间长达三月有余，在这长达近一年的时间内，开

谈话会八次，讨论组织大纲会十一次，筹备会十二次，

自月 24 日起至 8 月 23 日止，开临时会九次，常会七

次，逐条讨论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一方面显示了

极其训练有素的民主和自治素质，从而保证会议成果

的严肃性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看见参与者的坚

强意志。开会期间正值直奉战争，全国各地职业团体

代表冒着炮火赶往上海，这种不顾自身安危而为国家

和民族求和平求宪政的精神确实可嘉。参与会议的各

地总商会代表、农会代表、教育会代表、报界代表和

律师工会代表等都是当时社会和知识界的领导人物，

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所以结合在一起，完全是表达

希望国家摆脱混乱，并在联邦体制下建立宪政的意愿。

作为响应全民制宪的一种表现，上海“国是会议”的

出现也确实反映了社会团体与国民对国家正式宪法及

以此带来的和平的期盼，是社会团体与国民对于国家

政治生活热心的集中表现，而“宪政是多数同意的政

治，也是多方议论的政治。”[11](28)公民政治是民主政

治的重要内容。民主时代是主权在民的时代，此时的

公民在政治生活中不仅有服从的义务，而且有参与的

权利，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是公民的本质特征。民主政

治之所以叫民主政治，也是与公民在这方面的作用分

不开的。“宪政是人民自己的事。宪政是否成功， 后

的关键系于人民自己是否要宪政。所以我们不要问政

府有无实行宪政的诚意，而只要反躬自问人民是否有

实行宪政的诚意。”[11](52)由于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性，政治参与在作为一种权利过程的同时，也是一种

责任过程。“国是会议”的出现，正是当时国民政治参

与的重要的体现。它是近代中国罕见的职业团体的一

次和平政治大集合，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民间社会团体

的发达与团结，另一方面也突出了社会团体对于军阀

政治的痛恨和在法律途径内和平解决国内政治事务分

歧的要求。“国是宪草”所主张的肯定省制，划分省权，

采取一院制，确认法制统一等精神，无不是社会职业

团体追求宪政与联邦主义目标的集中体现，期间意义

不能小视。 
从 “国是宪草”角度看，一方面，草案由于具有

相当的立法水平，特别是甲种文本某些条款确实反映

了当时的民意与历史发展的要求，后来成为《曹锟宪

法》起草的蓝本，这种二元立宪模式体现了官方与民

间的良性互动，是近代中国不多见的“社会”影响“国

家”的典型事例。1923 年《曹锟宪法》颁布，作为第

一部国家立法机关正式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虽然

有贿选的丑闻而影响其合法性基础，但是不能因此而

影响对其立法技术的评价，从对与““国是宪草””的

关系角度来看，《曹锟宪法》在第五章与第十二章分别

规定“国权”篇与“地方制度”篇，详细列举中央与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3 卷 

 

538

地方各省所有之权限各若干条，而未列举事项，性质

之关系国家者属于国家，关系各省者属于各省，“第二

十二条、中华民国之国权，属于国家事项，依本宪法

之规定行使之；属于地方事项，依本宪法及各省自治

法之规定行使之。”[12](522)其规定与““国是宪草””甲

种文本有相当的相似性。甚至有学者据此做出这样的

评价，“其制度精神，酷类民国十一年上海国是会议所

起草之联省宪法第二章中所规定也。此章无异承认中

国已改单一为联邦”[13](136)。因此“国是宪草”追求的

联邦国之目标在国家正式宪法中得到部分体现，也算

是做出了自己的一点贡献。另一方面，草案也展示了

当时的国内组织和个人对于未来联邦制国家模型的认

识。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分到肯定省制设置，从中央

政体的选择到法制的统一，涉及到联邦制的核心内容、

政体安排与法制建设，这些联邦制的相关规划在“国

是宪草”甲、乙文本与张君劢的《国宪议》中得到相

当表现，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前所未有的全新联邦

主义的国宪蓝图，并且这也是在整个联省自治运动中

仅有的两部联邦主义的“国宪”蓝图之一。由此更显

作为联邦主义性质的“国是宪草”在近代中国宪政史

上的重要地位。 
但是这样的和平建国蓝图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主义

下是那么的无力，自由主义的联邦主义思想 终没有

战胜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思想，随着制度转型的一再失

败，而为近代中国埋下了动乱的因子。但中国的悲剧

不仅仅在联省自治的失败，更在于随后选举了现代的、

西方思想武装起来的、新式的登峰造极的大一统，重

建了“现代化”的、用西方极权主义武装起来的“秦

制”[14]。联邦主义与宪政都服务于共同的目的，即保

障自由，限制权力，因此，联邦主义政治秩序的制度

设计在根本上就是宪政设计。联邦主义的和平宪政诉

求在革命时期好像显得保守，但建立联邦主义政治秩

序的过程，却是实现宪政的过程，更是治疗中国高度

中央集权主义政治总病根的一剂良方。“国是会议”及

“国是宪草”所透露出的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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